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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6 证券简称：精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 519,793,440 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中所持不参与利润分配股份 109,982 股后的应分配股本 519,683,4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精工科技 股票代码 002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伟明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 1809 号

传真 0575-84886600

电话 0575-84138692

电子信箱 zjjgkj@jgt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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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高端装备、新材料制造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碳纤维高端装备及新材料、新型建筑节能高端设备、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以及精密制造加工业务和项目开发，实行“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和直销方式，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负责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制造和提供项目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系

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单

位、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副会长单位。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如下：

（1）碳纤维产业制造业务

1）碳纤维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公司在碳纤维全产业链领域已形成“三大核心高端装备+关键配套”的完整装备矩阵，三大核心高端装备为：碳纤维

原丝生产线、碳纤维碳化成套生产线、复合材料成型装备；关键配套装备主要为：前述三大核心高端装备所涉及的关键

设备——纺丝线、预氧炉、碳化炉、纺丝收丝机、废气处理系统、缠绕装备、铺丝装备等，主要用于碳纤维原丝和碳丝

生产、复合材料制品加工。其中，碳纤维碳化成套生产线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可生产 T400-T1200 级高性能碳纤维、

M 级高模量碳纤维，单线年产能最高可达 5,000 吨，国内市场占有率 60%以上；原丝生产线具备湿喷湿纺和干喷湿纺两种

工艺技术，可分别满足大丝束高性能碳纤维和 T700 及以上高性能碳纤维的生产需求。复合材料成型装备主要包括单多工

位缠绕机、机器人柔性缠绕机、激光原位固化缠绕设备、碳纤维自动铺丝机等。公司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提供不同规格的原丝生产线、碳纤维生产线，提供“原丝装备、碳化装备、复材装备、制品及应用”的全产业链集成系

统解决方案。

2）碳纤维新材料制品及应用业务

依托碳纤维全产业链高端装备技术优势，公司已构建“碳纤维原丝生产—碳纤维生产—复合材料制品研制”一体化

产业布局，实现碳纤维全产业链贯通。公司具备 T700 及以上高性能碳纤维、高性能 PAN 碳纤维原丝的供应能力，可面向

下游应用端客户定制化开发风电叶片拉挤板材、新能源汽车内外饰件、储能复合材料箱体、无人机结构件、轨道交通构

件、海洋工程结构件、高压储氢气瓶、复合材料筋索等高端制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氢能

与风电、海洋工程、绿色建筑、高端体育器材、医疗器械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碳纤维复合材料解决方案。

（2）新型建筑节能专用设备制造业务

主导产品主要为：建筑建材机械产品和钢结构专用装备二大类，其中，建筑建材机械产品主要有：JF100 系列聚氨

酯岩棉复合板生产线、数控折边机系列、压型板机系列、C 型 Z 型檩条机系列、钢承楼板机系列、琉璃瓦机系列、PC 构

件生产线等；钢结构专用装备主要有：JBH 波纹腹板 H 型钢全自动焊接生产线、JH 系列 H 型钢焊接生产线、JGH 自承式

钢模板成套生产线、纵横剪生产线等，产品主要用于新型墙体材料、冷库保温隔热材料、轻重型钢结构产品、装配式建

筑产品的制造加工。产品多次获国家、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奖，畅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部分产品市场占

有率达 40%以上。

（3）轻纺专用设备制造业务

主导产品为：JGT 系列假捻变形加弹机、HKV 系列包覆丝机、JGK 系列空气包覆丝机、HKV151 系列花式捻线机、JGW

系列精密络筒机等，产品主要应用于纺织用纱的前道加捻及纱线加工，其中，HKV 系列包覆丝机细分市场占有率达 50%以

上。

（4）成套电气及电力工程建设业务

主要定位于中高压成套电气、新能源充电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及电力工程建设等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盈利均来源于上述制造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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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4,843,588,106.86 4,142,848,400.48 16.91% 2,582,561,31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49,084,537.45 2,326,167,410.60 5.28% 1,397,143,282.14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1,692,963,662.84 1,728,702,529.39 -2.07% 1,540,068,49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5,500,338.20 146,946,964.20 26.24% 180,362,59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4,463,124.68 129,150,057.17 11.86% 150,432,77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974,236.74 144,318,651.45 -3.01% 28,274,16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21 0.3244 11.62% 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21 0.3244 11.62% 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79% 10.08% -2.29% 12.4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4,122,762.91 656,931,794.28 282,066,416.41 349,842,68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461,254.18 69,987,362.32 31,291,167.34 40,760,55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409,220.01 65,069,432.73 19,228,526.83 22,755,94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2,158,721.81 195,291,010.10 -32,586,284.27 209,428,232.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1,52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8,84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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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建信（浙江）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6% 136,502,400 0 质押 81,000,000

#董敏 境内自然人 1.72% 8,96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9% 8,262,899 0 不适用 0

浙江省科技评估和

成果转化中心
国有法人 1.44% 7,500,000 0 不适用 0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42% 7,390,000 0 不适用 0

#肖志军 境内自然人 1.35% 7,000,000 0 不适用 0

俞正福 境内自然人 1.03% 5,350,190 0 不适用 0

李菊芬 境内自然人 0.98% 5,090,642 0 不适用 0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4,850,000 0 不适用 0

#王涌 境内自然人 0.92% 4,800,8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中建信（浙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9,502,4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6,502,400

股；股东董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8,6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960,000 股；股东肖志军持有 7,000,000 股均

为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东王涌持有 4,800,800 股均为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事项

2023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议案》。为

进一步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水平，同意公司与普通合伙人杭州光速晟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杭州光合贰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同

意公司利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杭州光合贰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或光合贰期基金）份额,认缴出资比例为 9.9780%。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光合贰期基金已陆续新增有限合伙人并使基金认

缴出资总额增加至 113,800 万元，但公司认缴金额未发生变化，认缴出资比例调整至 4.3937%；公司已按照《合伙协议》

的有关约定，累计缴付合伙企业出资款 5,000 万元。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2023 年 3 月 15 日、2023 年 4 月 11 日、2023 年 6 月 3 日、2023 年 10 月

10 日 、 2024 年 1 月 6 日 、 2024 年 3 月 27 日 、 2025 年 1 月 2 日 的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025、2023-034、2023-039、2023-069、2023-106、2024-001、2024-008、

2025-001 的公司公告。

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2023 年 4 月 17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建信浙江公司将持有公司的 8,188 万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8%）

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2023 年 5 月 10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持有公司的 2,730 万股股份（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20%）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2024 年 10 月 23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前述质

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 8,188 万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同日将该 8,188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进出

口银行浙江省分行；2025 年 12 月 12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前述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的

2,730 万股股份中的 1,150 万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将 1,15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2025 年 12 月 25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前述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的 8,188 万

股股份中的 1,668 万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2026 年 3 月 24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就上述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浙

江省分行的剩余 6,520 万股质押股份中的 834 万股股份办理了解押手续；2026 年 4 月 10 日，中建信浙江公司将持有公

司的 2,500 万股股份质押给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述股份均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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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质押或解除质押登记手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建信浙江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0,916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 79.97%。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年 4月 19日、2023年 5月 12日、2024年 10月 25日、2025年 12月 16日、2025年

12月 27日、2026年 1月 8日、2026年 3月 26日、2026年 4月 14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041、2023-057、2024-051、2025-055、2025-064、2026-003、

2026-014、2026-019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3、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

403 号），2024 年 12 月公司共向 17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4,633,440 股，并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在深交所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前述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六个月（自 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止），限售期满后，经申请核准后方可上市流通。报告期内，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 64,633,440 股限售股份解禁工作，

并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2024 年 12 月 24 日、2025 年 6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4-007、2024-067、2025-031 的公司公告。

4、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2025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4 年度的利润分

配预案为：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 519,793,44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所持不参与利润分配股份

109,982 股后的应分配股本 519,683,4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 77,952,518.70 元（含税）。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

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2025 年 7 月 4日，本次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4 月 19 日、2025 年 5 月 15 日、2025 年 6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

为 2025-014、2025-016、2025-030、2025-032 的公司公告。

5、关于与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及使用募集资金增资事项

2025 年 4 月，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精工（绍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绍兴复材）共同出资在湖北省武汉

市设立子公司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武汉复材），精工武汉复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4,500 万元，持股 90%；精工绍兴复材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 万元，持股 10%。精工武汉复材主

要从事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销售等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2 月 18 日、2026 年 1 月 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精工武汉复材投资建设“精工复材智

能制造基地项目”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精工武汉复材增资 25,000 万元。2026 年 1 月 15 日， 精工武汉复

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30,000 万元，公司直接持股由原 90%增加至 98.33%，

精工绍兴复材持股由原 10%下降至 1.67%，股权穿透后，精工武汉复材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2025 年 12 月 20 日、2026 年 1 月 7日、2026 年 1 月 22 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24、2025-056、2025-059、2026-002、2026-008 的公

司公告。

6、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创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事项

为加快“浙江省高性能碳纤维装备及复合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发展，作为牵头单位，按照“公司+联盟”的组

建模式，2025 年 7 月，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与精工武汉复材、精工碳材、深圳协同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协同高科）和浙江中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鹰新材料）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共同出资 2,500 万元人民币设立

合资公司——浙江华创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碳纤维），其中，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持股 40%；精工武

汉复材出资 500 万元，持股 20%；精工碳材出资 450 万元，持股 18%；协同高科出资 300 万元，持股 12%；中鹰新材料出

资 250 万元，持股 10%，并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该子公司的设立，将解决碳纤维行业共性关键

领域问题，填补碳纤维装备技术国内空白，实现高端碳纤维装备及先进复合材料共性关键技术首次商业化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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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7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33 的公司公告。

7、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纤维项目涉及的工程建设关联事项

202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浙江精工碳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纤维项目的议案》，同意精工碳材利用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建设高性能纤

维项目，投资金额预估为 66,917 万元。因精工碳材厂区部分基建工程已先期开工，该部分由关联方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建设）承包建设，并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预估价为 7,000 万

元。该笔交易因公司 2024 年 4 月起收购精工碳材 100%股权导致视同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追认。2024 年 10 月 10 日，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委托关联方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精工碳材委托关联方精工工业建筑

系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工业）进行工程建设,并与其签署《钢结构及围护系统工程专业承包合同》，合同总价

暂估为 2,906 万元人民币（含税，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固定总价），最终结算价款为固定合同价加上追加的合同价款费

用。

202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委托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精工碳材委托关联方精工建设进行厂区二期工

程项目建设,并与其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预估为 7,0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0 月 11 日、2024 年 12 月 14 日、2025 年 10 月 15 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 2024-043、2024-044、2024-046、2024-049、2024-062、2024-063、2024-064、2025-038、

2025-039、2025-042 的公司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高性能纤维项目有序推进中，项目首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已投入生产；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累计投入 21,570.41 万元（不含税），其中，关联方精工建设累计工程施工金额为 13,256.80 万元（不含税），

关联方精工工业累计工程施工金额为 2,666.06 万元（不含税）。

8、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和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

2025 年 12 月 18 日、2026 年 1 月 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和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全资子

公司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精工（武汉）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碳纤维产业全链战略布局和未来经营发展规划，经

审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同意公司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碳纤维及复材装备智能制造建设项目”中调剂出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实施公司新增募投项目

“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前述新增募投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精工武汉复材实施。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精工

武汉复材增资 25,000 万元的方式进行投入。2026 年 1 月，精工武汉复材已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

完成对精工武汉复材增资 25,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投入。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2026 年 1 月 7日、2026 年 1 月 22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56、2025-057、2025-058、2025-059、2026-002、2026-008 的公司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9、关于全资子公司精工武汉复材投资建设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涉及的工程建设关联事项

202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精工（武汉）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委托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投资建设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需

要，同意精工武汉复材委托精工建设进行工程建设，并与其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预估为 6,500 万元人

民币。2026 年 1 月 6日，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前述关联交易事项。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2026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加快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步伐，同意精工武汉复材委托

精工工业进行工程建设，并与其签署《钢结构及围护系统工程专业承包合同》，合同总价暂定为 3,288 万元人民币（含

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精工复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有序推进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2026 年 1 月 7日、2026 年 1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56、2025-060、2026-002、2026-007 公司公告。

10、关于与湖北裕创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25 年 12 月 3 日，公司通过投标方式中标湖北裕创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裕创）公开招标的《武汉青山

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项目》所需要采购的 7.29 亿元的碳纤维装备。因公司副总裁倪建勋先生在湖北裕创担任董事，本

次中标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湖北裕创签署销售合同需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审批程序。2025 年 12 月 6 日、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和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湖北裕创碳纤维有限

公司签署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湖北裕创签署了《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向湖北裕创提供 2

条 5000 吨级高性能 PAN 基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和 1条 3000 吨级的碳丝生产线，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29 亿元。 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公司已收款合计 14,100万元，合同正在履行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2025 年 12 月 10 日、2026 年 1 月 7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5-051、2025-053、2025-054、2026-002 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11、关于与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事项

2023 年 9 月 26 日，公司与国兴碳纤维签署了编号为 GX230926027 的《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为 11.50

亿元（大写：壹拾壹亿伍仟万元整，含税）。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四期向国兴碳纤维提供 8条碳纤维生产线，总金

额为 11.50 亿元（含税）。其中，Ⅰ期金额 2.35 亿元，Ⅱ期金额 3.40 亿元，Ⅰ、Ⅱ期同时启动，Ⅲ、Ⅳ期设备具体启

动日期以吉林国兴书面通知为准。

2025 年 4 月 30 日，公司与吉林国兴就上述合同签署了《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之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对原合同Ⅱ

期和Ⅳ期碳纤维生产线规格及其金额进行调整，本次变更后，上述合同剩余未执行总金额为 8.75 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吉林国兴支付的合同货款 55,437.35 万元（含商业承兑 6,000 万元），2025 年 1-

12 月确认收入 48,926.19 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 69,722.65 万元（合计含税 78,786.59 万元），合同正在履行中。

上 述 事 项 详 见 刊 登 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 、 2025 年 5 月 6 日 的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099、2025-029 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12、关于与东华能源（茂名）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碳纤维装备采购合同》事项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东华能源（茂名）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能源）签署了编号为 DHTXW-2023-D-

001 的《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为 5.50 亿元（大写：伍亿伍仟万元整，含税）。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二

期向东华能源提供纺丝线和碳化线设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东华能源支付的合同货款 13,984.32 万元，

2025 年 1-12 月确认不含税收入 5,661.88 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 23,938.05 万元（含税 27,050 万元），合同正在

履行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126 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13、关于与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年产 15 万吨绿色再生新材料项目一期 5 万吨主工艺装备 JPET50 聚酯

回收生产线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3 年 12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新材料）签署了《建信新材料年产 15 万吨绿色再生新

材料项目一期 5万吨主工艺装置 JPET50 聚酯回收生产线合同》，合同计价方式为固定总价方式，暂估总价为 3.20 亿元

人民币（含税，大写：叁亿贰仟万元整），最终合同总价以项目完成后的决算价格为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

成一期 5 万吨主工艺装置 JPET50 聚酯回收生产线的交付工作，公司已收到建信新材料支付的合同货款合计 25,597 万元；

2025年度确认不含税收入 6,312.43万元，累计确认不含税收入 27,538.57万元（含税 31,085.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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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2023 年 12 月 30 日、2025 年 12 月 6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3-120、2023-121、2023-122、2023-127、2025-052 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

报告。

14、关于与四川众亿汇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事项

2024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四川众亿汇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亿汇鑫）签署了编号为 ZYJG202441023

的《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 51,550 万元（含税价）。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向众亿汇鑫交付 1条碳化线和 1条原丝线

及其配套公用工程，并进行安装、调试和验收。2025 年 9 月公司与众亿汇鑫公司、京亿纤业（遂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亿纤业）就上述合同变更事项签署了《三方协议》，三方同意将上述合同的买方由众亿汇鑫公司变更为京亿纤

业，项目实施地由原《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交付地点变更为由京亿纤业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除前述变更外，原《销售

合同》中的其他约定条款均不变。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上述合同履约进展。该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2025 年 9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4-059、2025-037 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15、关于与 Graphene Fibre Limited T/a GIM GrapheneFibre 签署《销售合同》事项

2024 年 12 月 2 日，公司与 Graphene Fibre Limited T/a GIM GrapheneFibre（以下简称沙特 GIM 公司）签署了编

号为 GIMJG-CC2024《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7,167.96 万美元（CIF 价,下同），其中设备 16,417.96 万美元,保证

金 750 万美元。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分期向沙特 GIM 公司提供 6 条生产线，其中，在合同签订后执行第一条产线，第

二条产线将于 2025 年第三季度开始执行，第三条产线将于 2025 年第四季度开始执行，剩余的 3条在 2026 年开始执行。

同时，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沙特 GIM 公司保证每年向公司购买 3 条生产线，总产线数量应不少于 18 条（含前述 6

条），总采购金额约为 5亿美元。新产线规格及价格另行约定调整。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上述合同履约进展。该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 述 事 项 详 见 刊 登 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 、 2025 年 1 月 27 日 的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4-060、2025-011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国君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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